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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周知，如教師有意願參加，敬請鈞長准予出席教師公假(課務自

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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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批核意見紀錄 —
1.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教務處教學組長 林婉婷：113/06/18 17:45

統整意見：

2.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教務處教務主任 張昱騰：113/06/19 07:35

統整意見：

3.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校長室校長 林燕玲：113/06/19 17:34

統整意見：如擬

— 欄位批核紀錄 —

主旨：公告周知，如教師有意願參加，敬請鈞長准予出席教師公假(課務自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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